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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》评审意见书

编制单位：湖南省遥感地质调查监测所

法人代表：申志刚

项目负责：凌忠特

报告主编：唐运球

评审专家：陈亮晶 陈章生 郑文先

评审时间：2025年5月7日

2025年5月7日，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对湖南省遥

感地质调查监测所编制的《湖南省衡山县楼屋矿区建筑用板岩矿矿山生

态保护修复方案》(以下简称“方案”)进行了评审，在进行资料审阅、

听取技术单位汇报、质询答疑的基础上，形成的评审意见综合如下：

一、总体评价

1、衡山县楼屋矿区建筑用板岩矿为《衡山县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

土矿专项规划(2019—2025年)》新设矿权。矿山位于衡山县城北西

***°方位，直距约**公里，属**县***乡**村管辖。拟设矿区地理坐

标 ： 东 经 ***°**′**” ～ ***°**′**”, 北 纬 **°**′**”~

**°**′**”。

2、方案根据《湖南省衡山县楼屋矿区建筑用板岩矿土地配置方案》

(2024年7月)及《湖南省衡山县楼屋矿区建筑用板岩矿资源开发利用方

案》(2023年12月)进行编制，编制内容完整、依据充分。

3、根据“矿山开发利用方案”矿山设计生产服务年限为****年，

考虑到矿山闭坑后生态修复期1年，管护期3年，确定方案的适用年限

为****年，即****年*月至****年*月，符合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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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方案基本查明了矿山的基本情况、矿山自然地理、地质环境、生

物环境、人居环境等生态背景信息。方案根据矿山未来开采对生态环境

的影响确定了生态保护修复范围，修复方案适用范围面积*.**km
2
,

方案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范围圈定合理。

5、方案对矿山生态问题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识别

和诊断，认为未来新增矿山建筑主要为工业广场，地面建筑对地形地貌景

观造成破坏；未来露采场、新设F1、F2排土场、工业广场、矿山公路会

新增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；矿山未来开采露采场北西边坡发生崩塌、

滑坡的可能性中等，危险性中等；F1、F2排土场引发泥(废)石流地质

灾害的可能性中等，危险性中等。诊断方法合理，结论基本正确。

6、方案明确了生态修复措施包括：设置警示牌、宣传标语、防

护栏工程；修建露采场、工业广场、F1、F2排土场外围截排水沟，修

建露采场、F1、F2排土场各平台内侧简易排水沟，修建沉淀池，进一

步完善的污、废水处理系统；修建F1、F2排土场下方挡土墙；对露

采场覆土复绿，底盘修建排水沟；对F1、F2排土场进行覆土复绿；对

水资源水生态、植被恢复、地质灾害进行监测；对复垦单元进行后期

管护等。明确了年度进度安排及工程部署，进度安排合理。

7、方案对部署的工程进行了经费估算，明确了基金提取金、提取

计划及使用管理，提出了保障方案实施的组织、技术、监管、适应性管

理、公众参与等保障措施，符合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的相关管理要求。

8、方案对部署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进行了可行性分析，专

家组同意方案中提出的“经对方案的经济、技术、环境可行性分析，

方案的经济、技术、环境可行，矿山采取科学合理的生态保护修复措

施后，不会影响矿区局部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，矿山可开采”结论。

二、几点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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